
□记者 陈永团 朱东一 通讯员 白洁茹

本报讯 为守护校园平安， 促进
校园法治建设，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
养， 让法治精神根植未成年人心中，
近日，川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周
口市第二十三中学举行了主题为“守
护校园安全”的法治讲座。

活动中 ， 该校法治副校长 、川

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卢中良结合典型案例 ， 用浅显易
懂的语言以案释法 ，并围绕 “校内
安全 、校园暴力 、情绪管理 、网络
诈骗 ”进行详细讲解 ，面对校园霸
凌时 ， 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人
如何开展自救 ，并积极寻求家庭 、
学校和司法保护的帮助 。 同时 ，他
结合学生自身特点 ， 用生动有趣

的小案例分析解答了法律在现实

生活中的运用 。 宣讲结束后 ，检察
官还向学生发放了 200 余份宣传
册 ，并现场答疑解惑 ，获得广大师
生一致好评 。

此次宣讲活动旨在促进未成年

人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打造安全、健康的
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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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危小禁

本报讯 “林长+检察长 ”制是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重点推进的一项创

新机制。 鹿邑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公益诉讼办案组日前开展系列专

项监督活动 ，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理念 ，在辖区开展古树名木
保护专项监督活动，以“检察蓝”守护
“古树绿”。

古树名木作为不可再生的珍稀

生物资源，不仅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也是人们对一方水土的情
感寄托，更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符
号与记忆， 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生
态、文化、历史和景观价值。 对古树名
木疏于管理，不仅会使生态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受到破害，也会对历史文化
传承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鹿邑县作为老子故里、 道家思想
的发源地， 每棵古树名木都是历史的
承载者。辖区内古树名木资源丰富，鹿

邑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公益诉讼

办案组在 2022 年 8 月~9 月， 实地调
查该县 10 余个乡镇现存古树的生长
状况及保护状况，调查发现：一些古树
没有设置保护标牌， 部分古树周围杂
草丛生、 柴草乱堆， 存在火灾安全隐
患； 一些古树树身存在人为乱刻乱画
现象；一些古树主干空洞腐朽，树枝缺
少着力点，存在折断坠落危险。

该公益诉讼办案组发现此线索

后 ，立即进行立案调查 ，并向责任单

位提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职
责，完善保护措施，对遭受人为、自然
损伤的古树名木采取救助和复壮措

施，确保古树名木养护责任落实到位。
检察建议发出后， 该县行政机关

迅速成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组，开
展古树名木情况调查工作。对该县境内
现存古树名木进行逐株登记，详细填写
树种、树龄、树高、树围等，统一编号建
档，使每株古树名木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古树名木得到了有效保护。

“检察蓝”守护“古树绿”

为古树名木撑起司法“保护伞”

□记者 陈永团 朱东一
通讯员 葛清华 文/图

本报讯 为维护英烈名誉， 保护
纪念设施完整和周边环境庄严肃穆，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 ，近
日，扶沟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开展
革命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

讼“回头看”活动，以法治温暖告慰英
烈英灵， 在全社会营造维护英烈尊
严、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良好氛围。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干警在对该

县部分散葬烈士墓进行走访和实地

察看时发现，有些烈士墓周围存在不
同程度的杂草丛生、随意堆放物品和
墓碑被掩盖的情况，遂督促随行的退
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尽快对革

命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修缮和维护，增
设保护范围和标志。 同时，就加大对
烈士墓的监管保护力度及常态化开

展英烈权益保护提出意见建议。
烈士墓及其纪念设施是安葬、缅

怀先烈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承红色革

命基因的重要载体和爱国主义的鲜

活教材。
据了解，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将持

续加大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工作

力度，加强与有关行政部门的沟通与
协作， 形成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合力，
常态化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让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

以法治温暖告慰英烈忠魂
□记者 陈永团 朱东一
通讯员 薛雁

本报讯 “取钱时，
我也知道这钱是网络

诈骗的钱， 但我想，不
管他们是怎么得来的

钱 ，我又没参与 ，只是
帮忙从银行取出来，怎
么也处罚不到我。 ”一
名涉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的犯罪嫌疑人梁

某某在被提讯时说。
找人“帮忙取钱”，

是在电信诈骗、网络赌
博等犯罪活动中，犯罪
分子利用他人的银行

卡进行多次收款 、转
账 ， 从而隐瞒犯罪所
得、逃避追查的一种手
段。 “取现人”将自己的
银行卡出借给他人并

帮助取现 、转账 ，获取
所谓 “取现提成 ”的同
时，已经被不法分子利
用， 沦为犯罪的工具，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中的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

据了解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一十二条写明：明知是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而予以窝藏 、转
移 、收购 、代为销售或
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
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
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 请妥

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 不要轻
易向他人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 ，
更不要帮助违法犯罪活动取现 。
切勿为了所谓的“帮忙取钱，高额
报酬 ”，沦为犯罪分子的 “帮凶 ”，
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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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危小禁

本报讯 企业有需求， 检察有行
动。 近日，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
察送法进企业， 普法解惑助发展”宣
讲活动，进一步增强企业管理者和员
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干警们走进河南欧企德服饰有

限公司，释法说理、解读政策、发放法
律法规宣传页，向企业员工宣传《劳
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民法

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同时，针对
企业管理人员提出的合同纠纷等问

题，根据企业情况进行解答，提出多
种解决途径。

“通过这次宣讲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我们的法律意识、 合规意识，提
高了企业防范和抵御法律风险的能

力，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活动。 ”河南
欧企德服饰有限公司生产部主任张

小磊说。
近年来，太康县人民检察院持续

释放检察动能， 通过送法进企业、以
案释法等举措，为企业及员工提供法
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努力营造平安稳
定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市场环境。

太康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主任盖孝敬说：“下一步，我院将加强
送法进企业工作的常态化、 规范化，
立足检察职责， 充分了解企业状况，
听取企业员工司法需求，为他们提供
更精准的法律服务，当好企业的法治
‘护航人’。 ”

当好企业法治“护航人”

送法进校园 关爱伴成长

检察院干警擦拭英烈墓碑


